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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破产法庭三周年代表性案例

案例一：民营上市企业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重整案

【案件概要】

天海融合防务装备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天海防务）

是一家成立于 2001 年 10 月的民营企业，2009 年在深圳证券交易

所上市，是第一批创业板上市公司。拥有船舶和海洋工程完整生

产链，在行业享有较高知名度。由于大量负债不断涉诉讼和执行，

天海防务经营陷入困境。上海三中院依法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后，

合议庭综合考量债务人内部治理结构、专业性等六方面因素，准

许公司在管理人监督下继续营业和自行管理；对接相关执行程序、

解除查封措施，以维持公司重整营运价值。同时，针对疫情防控

紧张形势，依托网络技术开展线上债权申报和债权人会议等；充

分保障债权人程序权利，明确二级市场信息披露义务主体及职责，

维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。重整期间，公司商业信誉和盈利能力

恢复，连续获得大额订单，2020 年上半年即实现净利润 4,000 多

万元。为重整成功打下了良好基础。

管理人积极通过线上线下招募投资人并开展三十多场商业

谈判，最终以市场化方式成功引入投资者，并在法定 6 个月期限

内将重整计划草案提交法院。经表决程序，各表决组均高票通过

草案。上海三中院遂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，2020 年

12 月 31 日，裁定重整计划执行完毕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本案是法院市场化、法治化方式重整成功挽救上市民营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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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典型案例。一是充分发挥破产保护功能，维持企业营运价值，

恢复企业信用；二是准许支持公司在管理人监督下自行管理，稳

定公司团队和经营秩序，恢复盈利能力，提振各方重整信心。三

是市场化方式遴选投资人和比选重整方案，实现主营前景最优和

债权人高清偿率。四是依托网络信息技术，防疫和办案两不误，

降低程序成本，提高审理效率和债权人行使权利便利度。五是遵

循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，重整程序公开透明，依法保障广大投

资者和债权人权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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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二：综合型购物中心上海明虹投资有限公司重整案

【案件概要】

上海明虹投资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明虹公司）成立于 2003

年 8 月，经营范围包括实业投资、自有设备租赁、物业管理、房

屋租赁和销售日用百货等。主要资产坐落于中心城区普陀区长寿

路核心地段 3.68 万平方米的综合型购物中心“亚新生活广场”。

150 余家商户租用商铺对外经营。因涉及诉讼、执行 70 余起，明

虹公司对外高额负债上亿元，严重资不抵债。上海三中院依明虹

公司重整申请，依法裁定受理。

管理人接管公司后，在合议庭指导下开展了委托管理、续聘

团队、日常安保、物业维护和疫情防控等一系列措施，以及决定

继续履行合同、确定共益债，以维系广场运营。企业在审理期间

实现营收 4,000 余万元。重整期间，合议庭指导管理人积极沟通

各产权方和投资人，推动各方磋商，弥合分歧。最终，重整计划

草案经二次表决，终获高比例通过。上海三中院依法裁定批准重

整计划草案并终止重整程序。重整计划执行中积极与地区党委政

府协作联动，各项执行事务有序推进，计划稳步执行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本案是通过整体盘活购物广场重整成功的典型案例。一是实

行重整不停业，维持了企业的重整价值，重整成功盘活了优良资

产，形成周边商圈带动效应，助力区域消费经济发展。二是清理

了巨额债权债务,化解了债务人与众多小业主、商户之间的群体

性矛盾，维护了社会稳定。三是积极开展府院联动，有效落实计

划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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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三：内地与香港法院合作的上海华信申请香港法院承认内地

破产程序及管理人资格案

【案件概要】

2019 年 11 月上海三中院裁定受理上海华信国际集团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上海华信）破产清算，因个别债权人在香港高等法

院提起了针对上海华信的绝对债权扣押令程序，如获得香港法院

支持，将会影响上海华信破产清算程序。上海华信联合管理人遂

向香港高等法院提出申请，请求承认内地破产程序及管理人资格，

以阻止个别债权人通过香港法律程序获得个别清偿。上海三中院

按照香港法院协助惯例，向香港高等法院发出相应的《请求函》，

载明上海华信在内地已进入破产清算程序并指定了联合管理人，

以及联合管理人依法获得的相应权利。

2020 年 1 月 13 日，香港高等法院作出决定（Decision），批

准了上海华信联合管理人提交的申请，承认该案内地破产清算程

序和管理人资格；其中还载明本案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首次认

可内地破产程序及破产管理人资格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该案在香港法院获得承认与协助，及时阻止了个别债权人通

过香港法律程序得到个别清偿，有利于维护全体债权人在同一破

产程序内的公平受偿。该案作为香港法院首次承认与协助内地破

产程序和管理人资格的案件，为两地构建破产合作机制提供了实

践样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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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四：大型商超上海上蔬永辉生鲜食品有限公司等十五家公司

实质合并破产清算案

【案件概要】

上海上蔬永辉生鲜食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上蔬永辉）于

2013 年 12 月设立，注册资本人民币 4.2 亿元，其通过下属十四

家子公司在全市开设三十二家商超菜场，经营面积近十万平方米，

以经营蔬菜水果、肉蛋禽等生鲜农产品、食品为主。因陷入严重

债务危机，形成巨额负债，引发 200 余件诉讼、执行及仲裁案件，

银行账户和公司股权被查封冻结，并出现哄抢货物、集体讨债等

严重影响属地治安稳定等情形。

2020 年 12 月，经债权人申请，上海三中院依法裁定受理上

蔬永辉破产清算。经调查，上蔬永辉作为核心企业，各家子公司

在经营、财务、人员、管理人等方面出现高度混同。为维护全体

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，合议庭经审理依法裁定上蔬永辉等十五家

公司实质合并破产清算。同时，合议庭指导管理人分类制定职工

安置方案，妥善安排 500 余名职工再就业；分类灵活处置门店及

数十万件商品，通过公开拍卖、线下促销、打包出售等多种方式

有效开展资产处置。经依法审理以及相关职能部门联动配合，

2021 年 12 月，《破产财产分配方案》获债权人会议表决通过，法

院在主要财产分配完毕后依法裁定终结破产程序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该案是法院发挥破产清算程序集中债务清理功能，确保生鲜

企业平稳有序退出市场的典型案例。一是分类灵活处置资产，提

高资产处置效益，最大化维护破产清算价值。同时妥善安置职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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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效维护职工权益。二是依法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，母子公司

财产作统一处置，维护了 600 余户债权人公平受偿利益。在府院

联动下有效化解了社会稳定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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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例五：环保企业上海泾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转重整案

【案件概要】

上海泾文金属制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泾文金属）成立于

1992 年 10 月，经营范围包括有色金属、电线电缆，机电、塑料、

橡胶、电子信息产品等废旧物资源再生及综合利用。因无法清偿

到期债务，债权人提出破产清算申请，上海三中院依法裁定受理。

经管理人调查，该公司原为一家客户稳定、口碑良好的合资企业，

因一场意外火灾烧毁了公司几乎全部营业设备及财务资料，从此

经营陷入停顿。该公司名下的环评及排污许可证资质具有一定稀

缺性及市场价值，但无法通过破产拍卖处置，如若清算，债权人

和债务人损失均较大。管理人在合议庭指导下，引导将本案由破

产清算转入重整程序，法院依法裁定进行重整。经充分沟通听取

各方意见，管理人成功引入重整投资人。重整计划草案经债权人

会议表决，各个表决组均表决通过。2021 年 5 月，法院裁定批准

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。执行中，实现社保债权 100%清偿，普

通债权人清偿率从破产清算状态下的 19.9%大幅提升到 46.4%；

债务人企业引进全新清洁能源净化环保设备，积极落实绿色能源

清洁生产，并为社会提供了十余个就业岗位。同年 10 月，法院

裁定确认重整计划执行完毕。

【典型意义】

本案是法院服务保障绿色低碳经济，促成资源回收环保企业

重整再生的典型案例。一是指导管理人深入分析企业破产原因，

充分挖掘重整价值，及时由破产清算转为重整程序，最大程度恢

复利用公司优质市场资源及经营资质，并升级迭代企业设备，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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少再生循环生产的环境污染和碳排放，达到环境保护及促进循环

经济发展的良好审理效果；二是通过破产重整全面解决企业债务

危机，帮助中小企业“起死回生”，为社会创造更多就业岗位，

充分体现破产审判在保就业、保民生、保市场主体中的重要职能

作用。


